
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
召开南华中证杭州湾区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一、会议基本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南华中证杭州湾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
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南华中证杭州湾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
接基金（基金代码：A类：007842，C类：007843，以下简称“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经与本基金的基金
托管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决定召开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关
于持续运作南华中证杭州湾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的议案》，会议召开的具体
安排如下：1、会议召开方式：通讯方式。2、会议投票表决起止时间：自2025年12月8日起，至2026年1月7日15:00止（以表决票收件人
收到表决票时间为准）。3、通讯表决票将送达至表决票收件人，具体地址和联系方式如下：

收件人：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南华中证杭州湾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持
有人大会投票处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武定侯街2号泰康国际大厦10层1003单元
邮政编码：100033
联系人：张艳梅
联系电话：0571-26896595
请在信封表面注明：“南华中证杭州湾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表决专用”。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持有人大会审议的事项为《关于持续运作南华中证杭州湾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联接基金的议案》（见附件一）。
三、权益登记日
本次大会的权益登记日为2025年12月8日，即在2025年12月8日交易时间结束后，在登记机构

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均有权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四、投票方式
（一）纸质表决票的填写和寄交方式：1、本次会议表决票见附件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可通过剪报、复印或登陆基金管理人网站（http://www.nanhuafunds.com）、中国证监会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等方式下载并打印表决

票。2、基金份额持有人应当按照表决票的要求填写相关内容，其中：
（1）个人投资者自行投票的，需在表决票上签字，并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正反面复印件；
（2）机构投资者自行投票的，需在表决票上加盖本单位公章或基金管理人认可的业务专用章，并

提供加盖公章或相关的业务专用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
公章的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合格境外投资者
自行投票的，需在表决票上加盖本机构公章（如有）或由授权代表在表决票上签字（如无公章），并提
供该授权代表的有效身份证件、护照或其他身份证明文件的复印件，该合格境外投资者所签署的授
权委托书或者证明该授权代表有权代表该合格境外投资者签署表决票的其他有效证明文件，以及该
合格境外投资者加盖公章（如有）的营业执照、商业登记证或者其他有效注册登记证明复印件，以及
取得合格境外投资者资格的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3）基金份额持有人可根据本公告“五、授权”的规定授权其他个人或机构代其在本次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上投票。受托人接受基金份额持有人纸面方式授权代理投票的，应由受托人在表决票上
签字或盖章，并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以及本公告“五、授权（三）授权方式——纸面方式授权”中所规
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以及受托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或机构主体资格证明文件，但下述第（4）项另
有规定的除外；

（4）基金份额持有人使用基金管理人邮寄的专用授权委托征集信函授权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
人（即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代销机构投票的，接受有效委托的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
人和代销机构应在表决票上加盖本单位公章，并提供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3、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受托人需将填妥的表决票和所需的相关文件于会议投票表决起止时间
内（自2025年12月8日起，至2026年1月7日15:00止，以本基金管理人收到表决票时间为准）通过专
人送交或邮寄的方式送达至本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武定侯街2号泰康国际大厦10
层1003单元），并请在信封表面注明：“南华中证杭州湾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专用”。

（二）其他投票方式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增加或调整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投票方式并在规定媒介

上公告。
五、授权
为便于基金份额持有人有尽可能多的机会参与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使基金份额持有人在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上充分表达其意志，基金份额持有人除可以直接投票外，还可以授权他人
代其在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上投票。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基金合同》的约定，基金份额持有人授
权他人在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上表决需符合以下规则：

（一）委托人
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可委托他人代理行使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的表决权。投资者在申购本基金的同时也可以签署授权委托书，待申购申请确认后，授权委托书自
动生效。

基金份额持有人授权他人行使表决权的票数按该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权益登记日所持有的基金
份额数计算，一份基金份额代表一票表决权。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权益登记日未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
的，授权无效。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权益登记日是否持有基金份额以及所持有的基金份额的数额以登记机构的
登记为准。

（二）受托人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委托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代销机构以及其他符合法律规定

的机构和个人，代为行使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上的表决权。
为使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得到有效行使，建议基金份额持有人委托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或

基金托管人、代销机构为受托人。基金管理人可发布临时公告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建议增加的受托人
名单。

（三）授权方式
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可通过纸面等其他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认可的授权方式授权受托

人代为行使表决权。
基金份额持有人通过纸面方式授权的，授权委托书的样本请见本公告附件三。基金份额持有人

可通过剪报、复印或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下载（http://www.nanhuafunds.com）、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
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等方式获取授权委托书样本。1、纸面方式授权：

（1）基金份额持有人进行纸面授权所需提供的文件① 个人基金份额持有人委托他人投票的，受托人应提供由委托人填妥并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原
件（授权委托书的格式可参考附件三的样本），并提供基金份额持有人的个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正反
面复印件。如受托人为个人，还需提供受托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正反面复印件；如受托人为机构，
还需提供该受托人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
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如果个人基金份额持有人使用其收到的基金管理人邮寄的专用授权委托征集信函授权时，无需
提供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在专用回邮信函上填写个人姓名、身份证明文件号码和具体表决意见，并
回寄给基金管理人，该授权委托书即视为有效授权。② 机构基金份额持有人委托他人投票的，受托人应提供由委托人填妥的授权委托书原件（授权
委托书的格式可参考附件三的样本），并在授权委托书上加盖该机构公章，并提供该机构持有人加盖
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
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如受托人为个人，还需提供受托人的有效身份证
明文件正反面复印件；如受托人为机构，还需提供该受托人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
证书复印件等）。

（2）对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或代销机构的纸面授权文件的送达
基金份额持有人通过纸面方式对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或代销机构进行授权的，可通过邮寄

授权文件或在基金管理人或受托人柜台办理授权事宜。
基金份额持有人也可将其填妥的授权委托书和所需的相关文件送交基金管理人或受托人营业

机构。
基金份额持有人也可在授权截止时间前至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或代销机构的柜台办理授

权，填写授权委托书，并提交基金份额持有人身份证明文件。投资者通过直销柜台及指定代销机构
网点柜台办理基金交易业务时，直销柜台及指定代销机构网点柜台将为投资者提供纸面方式授权的
服务。为保护投资者利益，投资者在交易时，不论投资者是否授权或选择何种授权方式，均不影响交
易的进行。2、授权效力确定规则

（1）如果同一基金份额存在多次以有效纸面方式授权的，以最后一次纸面授权为准。不能确定
最后一次纸面授权的，如最后时间收到的授权委托有多次，以表示具体表决意见的纸面授权为准；最
后时间收到的多次纸面授权均未表示具体表决意见的，若授权表示一致，以一致的授权表示为准；若
授权表示不一致，视为委托人授权受托人选择其中一种授权表示行使表决权；

（2）如果同一基金份额在只存在有效纸面方式授权时，委托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没有表示具体
表决意见的，视为委托人授权受托人按照受托人意志行使表决权；

（3）如委托人未在授权委托表示中明确其表决意见的，视为委托人授权受托人按照受托人的意
志行使表决权；如委托人在授权委托表示中表达多种表决意见的，视为委托人授权受托人选择其中
一种授权表示行使表决权；

（4）如委托人既进行委托授权，又送达了有效表决票，则以有效表决票为准。3、对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或代销机构的授权开始时间及截止时间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或代销机构接受基金份额持有人授权的开始及截止时间为2025年12

月8日至2026年1月7日14:30时。将纸面授权委托书寄送或专人送达给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或
代销机构的指定地址的，授权时间以收到时间为准。

六、计票1、本次通讯会议的计票方式为：由本基金管理人授权的两名监督员在基金托管人（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下在表决截止日期次日起2个工作日内进行计票，并由公证
机关对其计票过程予以公证。基金托管人拒派代表对书面表决意见的计票进行监督的，不影响计票
和表决结果。2、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每份基金份额享有一票表决权。

3、如因不可抗力原因，出现无法按时计票的情形，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律师事务所、公证
机构协商一致后可推迟计票日或采用其他适当的应对措施，并在原定计票日前于规定媒介公告。4、表决票效力的认定如下：

（1）纸面表决票通过专人送交、邮寄送达本公告规定的收件人的，表决时间以收到时间为准。2025年12月8日前及2026年1月7日15:00以后送达收件人的纸面表决票，均为无效表决。
（2）纸面表决票的效力认定① 纸面表决票填写完整清晰，所提供文件符合本公告规定，且在截止时间之前送达本公告规定

的收件人的，为有效表决票；有效表决票按表决意见计入相应的表决结果，其所代表的基金份额计入
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总数。② 如纸面表决票上的表决意见未选、多选或无法辨认，但其他各项符合会议通知规定的，视为
弃权表决，计入有效表决票；并按“弃权”计入对应的表决结果，其所代表的基金份额计入参加本次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总数。③ 如纸面表决票上的签字或盖章部分填写不完整、不清晰的，或未能提供有效证明基金份额持
有人身份或受托人经有效授权的证明文件的，或未能在截止时间之前送达本公告规定的收件人的，
均为无效表决票；无效表决票不计入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总数。④ 基金份额持有人重复提交纸面表决票的，如各表决票表决意见相同，则视为同一表决票；如
各表决票表决意见不相同，则按如下原则处理：i.送达时间不是同一天的，以最后送达的填写有效的表决票为准，先送达的表决票视为被撤回；ii.送达时间为同一天的，视为在同一表决票上做出了不同表决意见，计入弃权表决票；iii.送达时间按如下原则确定：专人送达的以实际递交时间为准，邮寄的以本公告规定的收件人
收到的时间为准。

七、决议生效条件1、本人直接出具书面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书面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基金份额
不小于在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二分之一（含二分之一）；2、《关于持续运作南华中证杭州湾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的议案》应当由
提交有效表决票的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含二分之一）通
过方为有效；3、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的事项，将由本基金管理人在自通过之日起5日内报中国证
监会备案，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八、二次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及二次授权
根据《基金法》及《南华中证杭州湾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合同》的规

定，本次持有人大会需要本人直接出具书面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书面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
所代表的本基金基金份额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二分之一以上（含二分之一）方可召开。如果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不符合前述要求而不能够成功召开，本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原公告的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召开时间的3个月以后、6个月以内，就原定审议事项重新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重新召集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应当有代表三分之一以上（含三分之一）基金份额的持有人直接出
具书面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书面意见。重新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时，除非授权文件另有载
明，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授权期间基金份额持有人作出的各类授权依然有效，但如果授权方式
发生变化或者基金份额持有人重新作出授权，则以最新方式或最新授权为准，详细说明见届时发布
的重新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九、本次大会相关机构1、召集人：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横店大厦801室
客服电话：400-810-5599
联系人：张艳梅
联系电话：0571-26896595
电子邮件：zhangym@nanhuafunds.com
传真：0571-56108133
网址：www.nanhuafunds.com2、公证机构：北京市方圆公证处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水井胡同5号北京 INN大厦A516室
联系人：崔军
联系电话：010-85197622
邮政编码：1000103、律师事务所：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
注册及办公地址：中国上海浦东南路 256 号华夏银行大厦 14 层
联系电话：021-51150298
十、重要提示1、请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邮寄表决票时，充分考虑邮寄在途时间，提前寄出表决票。2、上述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有关公告可通过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nanhua⁃funds.com）及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查阅，投资者如有任何疑问，

可致电400-810-5599咨询。3、本公告的有关内容由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解释。
附件一：关于持续运作南华中证杭州湾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的议案
附件二：南华中证杭州湾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讯

表决票
附件三：授权委托书（样本）

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6日

附件一：
《关于持续运作南华中证杭州湾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的议案》
南华中证杭州湾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
由于本基金已出现连续超过 6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五千万元的情形，且本基金管理人

已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条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提交了解决方案。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
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南华中证杭州湾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合同》（以下
简称“《基金合同》”）有关规定，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经与基金托管人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决定以通讯方式召开南华中证杭州湾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提议持续运作本基金，并审议本
基金持续运作方案。

为实施持续运作南华中证杭州湾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提议授权基金管
理人办理本次持续运作南华中证杭州湾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的有关具体事
宜，包括但不限于根据市场情况，决定采取相关基金持续运作的措施以及确定基金持续运作各项工
作的具体时间。

以上提案，请予审议。
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6日
附件二：

《南华中证杭州湾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讯表决票》

基金份额持有人姓名或名称：
证件号码(身份证件号/营业执照号) ：

基金账户号：
表决事项

《关于持续运作南华中证杭州湾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的议案》

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受托人）签名或盖章：202 年 月 日
说明：

请以打“√”方式在审议事项后注明表决意见。持有人必须选择一种且只能选择一种表决意见。表决意见代表基金
份额持有人本开放式基金账户号下全部基金份额的表决意见。表决意见未选、多选或字迹无法辨认或意愿无法判断
或表决意见空白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委托人本开放式基金账户号下全部基金份额的表决结果均计

为“弃权”。签名或盖章部分填写不完整、不清晰的表决票计为无效表决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附件三:
授 权 委 托 书
本人（或本机构）持有了南华中证杭州湾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以下简称

“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就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官网www.nanhuafunds.com 及2025年【12】月【6】日
《证券日报》公布的《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南华中证杭州湾区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所述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的事项，本
人（或本机构）的意见为（请在意见栏下方划“√”）：

审议事项
《关于持续运作南华中证杭州湾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

接基金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本人（或本机构）特此授权 代表本人（或本机构）参加审议上述事项的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并按照上述意见行使表决权。本人（或本机构）同意受托人转授权，转授权仅限一次。

上述授权有效期自签署日起至审议上述事项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结束之日止。若南华
中证杭州湾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重新召开审议相同议案的持有人大会的，本
授权继续有效。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证件号码（填写）：
委托人开放式基金账户号（填写）：
受托人（签字/盖章）：
受托人证件号码（填写）：
以上表决意见代表委托人本开放式基金账户号下全部基金份额的表决意见，委托人所持基金份

额数以持有人大会权益登记日为准。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授权委托书填写注意事项:1．本授权委托书仅为样本，供基金份额持有人参考使用。基金份额持有人也可以自行制作符

合法律规定及《南华中证杭州湾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合同》要求的授权
委托书。2.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委托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代销机构以及其他符合法律规
定的机构和个人，代为行使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上的表决权。3. 如委托人未在授权委托书表示中明确其表决意见的，视为委托人授权受托人按照受托人的意
志行使表决权；如委托人在授权委托表示中表达多种表决意见的，视为委托人授权受托人选择其中
一种授权表示行使表决权。4. 本授权委托书（样本）中“委托人证件号码”，指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或申购本基金时的证件号
码或该证件号码的届时更新。5. 如本次持有人大会权益登记日，投资者未持有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则其授权无效。

证券代码：601236 证券简称：红塔证券 公告编号：2025-072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召开2025年第四次职工大会，选举樊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职工董事，樊华先生自2025年12月5日
起就任公司职工董事，任期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结束之日止。

樊华先生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选举职工
董事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
计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附件：樊华先生简历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5日

附件：
樊华先生简历
樊华先生，1990年8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中级经济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14

年8月至2015年9月，就职于昆明铁路局昆明站运转车间；2015年10月至2023年2月，历任红塔证券
总裁办公室秘书、秘书处主管、主任助理；2023年2月至2025年9月，历任红塔证券人力资源部副总
经理、副总经理(主持工作)；2025年9月至今，任红塔证券办公室(昆明)副主任(主持工作)。

证券代码：601236 证券简称：红塔证券 公告编号：2025-069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5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155号附1号红塔大厦19楼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50
550

3,786,938,892
3,786,938,892

80.5193
80.5193

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703,144,442股，即总股本4,716,787,742股扣除截至股权登记日
公司回购专户回购的股份数13,643,300股。(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与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长景峰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3、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翟栩女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72,195,963
比例（%）
99.6106

反对
票数

14,518,679
比例（%）
0.3833

弃权
票数

224,250
比例（%）
0.0061

2、议案名称：关于不再设置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82,514,742
比例（%）
99.8831

反对
票数

4,253,900
比例（%）
0.1123

弃权
票数

170,250
比例（%）
0.0046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82,478,612
比例（%）
99.8822

反对
票数

3,890,130
比例（%）
0.1027

弃权
票数

570,150
比例（%）
0.0151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82,084,052
比例（%）
99.8718

反对
票数

4,278,490
比例（%）
0.1129

弃权
票数

576,350
比例（%）
0.0153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82,431,182
比例（%）
99.8809

反对
票数

3,939,460
比例（%）
0.1040

弃权
票数

568,250
比例（%）
0.0151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82,369,672
比例（%）
99.8793

反对
票数

3,980,870
比例（%）
0.1051

弃权
票数

588,350
比例（%）
0.0156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82,444,812
比例（%）
99.8813

反对
票数

3,914,930
比例（%）
0.1033

弃权
票数

579,150
比例（%）
0.0154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履职考核与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82,109,712
比例（%）
99.8724

反对
票数

4,583,830
比例（%）
0.1210

弃权
票数

245,350
比例（%）
0.0066

9、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82,053,772
比例（%）
99.8710

反对
票数

4,628,830
比例（%）
0.1222

弃权
票数

256,290
比例（%）
0.0068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10、关于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01
10.02

议案名称

王斌
刘昕

得票数

3,625,466,717
3,625,337,935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5.7360
95.7326

是否当选

是
是

11、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1.01
11.02

议案名称

王伊琳
廖珂

得票数

3,625,588,782
3,625,402,751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5.7392
95.7343

是否当选

是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议案名称

关于修订《红塔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其

附件的议案
关于不再设置监事会

的议案
关于修订《红塔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

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红塔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

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修订《红塔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

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48,926,263

159,245,042

159,208,912

158,814,352

159,161,482

比例（%）

90.9922

97.2968

97.2748

97.0337

97.2458

反对

票数

14,518,679

4,253,900

3,890,130

4,278,490

3,939,460

比例（%）

8.8707

2.5990

2.3768

2.6141

2.4069

弃权

票数

224,250

170,250

570,150

576,350

568,250

比例（%）

0.1371

0.1042

0.3484

0.3522

0.3473

6

7

8

9
10

10.01
10.02
11

11.01
11.02

关于修订《红塔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修订《红塔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红塔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履职
考核与薪酬管理办法》

的议案
关于调整公司董事津

贴的议案
关于选举公司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王斌
刘昕

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
事的议案
王伊琳
廖珂

159,099,972

159,175,112

158,840,012

158,784,072
-

2,197,017
2,068,235

-
2,319,082
2,133,051

97.2082

97.2541

97.0494

97.0152
-

1.3423
1.2636

-
1.4169
1.3032

3,980,870

3,914,930

4,583,830

4,628,830
-
-
-
-
-
-

2.4322

2.3919

2.8006

2.8281
-
-
-
-
-
-

588,350

579,150

245,350

256,290
-
-
-
-
-
-

0.3596

0.3540

0.1500

0.1567
-
-
-
-
-
-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2.议案2至议案11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形。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律师：冯楠、班燊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

合法、有效；出席、列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5日●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关于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报备文件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1236 证券简称：红塔证券 公告编号：2025-071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任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2025年12月5日，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及《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王斌先
生、刘昕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王伊琳女士、廖珂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自公司202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王斌先生、刘昕女士将正式履行非独立董事职责，王伊琳女
士、廖珂先生将正式履行独立董事职责，任期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结束之日止。王斌先生、刘昕
女士、王伊琳女士、廖珂先生的任职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须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
局备案。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19日公告的《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63）。

特此公告。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5日

证券代码：601236 证券简称：红塔证券 公告编号：2025-073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25年12月5日（星期

五）在昆明以现场、视频、电话会议三种相结合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12月5日通过邮件
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的通知期限。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4人，实
际出席董事14人。会议由董事长景峰主持，高管列席。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书面表决的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成员发生变动，公司对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相应作出调

整。调整后，公司董事会发展战略与ESG委员会、审计委员会、风险控制委员会成员名单如下：
（一）发展战略与ESG委员会
召集人：景峰
成 员：翟旭、徐晖、范君、沈鹏、沈春晖、王斌、王伊琳、樊华
（二）审计委员会
召集人：刘永强
成 员：徐晖、王斌、王伊琳、廖珂
（三）风险控制委员会
召集人：罗美娟
成 员：范君、李毅翔、刘昕、廖珂
董事会提名及薪酬委员会成员保持不变。
表决结果：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此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及薪酬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此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及薪酬委员会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风险控制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此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风险控制委员会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及其变

动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和外部信息报送管理办

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此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此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5日

证券代码：601236 证券简称：红塔证券 公告编号：2025-070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11月19日及2025年12月5日召开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红塔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具体详见《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
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公告》（2025-065）《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2025-069）。

本次《公司章程》修订中，第八条内容由“总裁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修订为“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
表人……”。据此，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沈春晖先生变更为景峰先生，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办理法定代
表人工商变更登记等后续事项并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5日

信息披露8484 2025年12月6日 星期六
制作：曹秉琛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000931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25-131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股份
被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近日，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查询，获悉：

国美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美电器）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
人，现持有公司50,000,000股流通股，持股比例为6.64%；国美电器所持有公司的股份新增被法院轮
候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股份被轮候冻结的情况

股东名称

国美电器有
限公司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是

本次被轮候
冻 结 数 量

（股）

50,0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100.00%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6.64%

是否为
限售股

否

委托
日期

2025-12-3

轮候
期限

36个月

轮候
机关

福 州 市 鼓 楼
区人民法院

原因

轮 候
冻结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一）截至2025年12月4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被司法冻结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美电器有限公司

合计

持股数量

186,113,207
50,000,000
236,113,207

持股比例

24.71%
6.64%
31.35%

累计被司法冻结
股份数量（股）
122,903,529
50,000,000
172,903,529

累计被标记股
份数量（股）注

0
17,540,167
17,540,167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66.04%
100.00%
73.32%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16.32%
6.64%
22.96%

注：被标记股份数量包含在被司法冻结股份数量内。
（二）截至2025年12月4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被轮候冻结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美电器有限公司

合计

持股数量

186,113,207
50,000,000
236,113,207

持股比例

24.71%
6.64%
31.35%

累计被轮候冻结股份
数量（股）
59,562,814

2,775,381,451
2,834,944,265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32.00%
5,550.76%
1,200.67%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7.91%

368.51%
376.42%

三、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国美电器所持股份被轮候冻结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公司与

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在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保持独立，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事项对公司治理
及生产经营情况暂时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存在债务负担较重、诉讼案件数量较多、资金链紧张的情况，若后
续未能以其除持有公司股票以外的资产偿还债务，则上述被冻结股份存在被动平仓、行使质权、强制
过户、司法拍卖等风险，进而影响公司控制权稳定性。若出现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情形，公司
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股份新增轮候冻结的主要原因和诉讼涉及债务金额公司暂时无法获悉，公司将持续关注司
法冻结和轮候冻结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五日

证券代码：600691 证券简称：潞化科技 公告编号：2025-064
山西潞安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5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双塔西街72号潞安戴斯酒店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37
616,401,728
25.943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总经理朱壮瑞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会

议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6人，董事长马军祥先生因出差未列席本次会议；董事孙燕飞先生因

出差未列席本次会议；董事赵哲军先生因出差未列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山西潞安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并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14,111,728
比例（%）
99.6284

反对
票数

1,985,300
比例（%）
0.3220

弃权
票数

304,700
比例（%）
0.0496

2、议案名称：山西潞安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10,110,728
比例（%）
98.9793

反对
票数

5,864,700
比例（%）
0.9514

弃权
票数

426,300
比例（%）
0.0693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山西潞安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变
更公司注册地址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山西潞安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
《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1,618,328

27,617,328

比例（%）

93.2464

81.4470

反对

票数

1,985,300

5,864,700

比 例
（%）

5.8549

17.2957

弃权

票数

304,700

426,300

比 例
（%）

0.8987

1.2573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第1项议案是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季伟、黄心怡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山西潞安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西潞安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0325 证券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2025-101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季度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15日（星期一）16:00-17: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12月8日（星期一）至12月12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zqb@cnhuafas.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10月31日发布公司2025年三季度
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5年12月15日（星期一）16:00-17:00举行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
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5年前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

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15日（星期一）16: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局副主席兼总裁陈茵女士、独立董事王跃堂先生、

董事局秘书侯贵明先生、财务总监杨拥军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公司可能对参会人员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12月15日（星期一）16: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2月8日（星期一）至12月12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
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zqb@cnhuafas.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及投资者关系管理部
电话：0756-8282111
邮箱：zqb@cnhuafas.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601916 证券简称：浙商银行 公告编号：2025-052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八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浙商银行”）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八次临时会
议于2025年11月25日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25年12月5日在杭州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目前
本公司董事会成员共11人。本次会议亲自出席并参与表决的董事共11名，其中侯兴钏董事和傅廷
美独立董事以视频形式参会。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浙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陈海强董事（代为履行董事长职责）主持，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浙商银行第七届董事会
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选举陈海强先生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陈海强先生的
董事长任职资格尚待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

本议案已经本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审议通过。
陈海强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5日

附件：
陈海强先生简历
陈海强先生，1974年 10月出生，本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行长。硕士学位、正高级经济师。

陈先生曾任国家开发银行杭州分行副主任科员，招商银行宁波北仑支行行长、宁波分行党委委员、行
长助理、副行长，浙商银行宁波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杭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浙商银行行长助理，浙
商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首席风险官，浙商银行党委副书记。现兼任浙江省国际商会常务副会长。

截至本公告日，陈海强先生持有本公司A股股票754,000股，其与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
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中禁止任职的条件，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
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形。

平安合顺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2月6日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平安合顺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平安合顺1年定开债发起式

017776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增聘基金经理

田元强
张恒、崔宁

-
2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任职日期

证券从业年限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过往从业经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学历、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田元强

2025-12-04
12
12

田元强先生，西安交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曾先后担任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信用评级部分析师、生命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信用评估部分析师、中国中投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研究总部分析员。2016年11月加入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任固定收益投资中心固定收益高级研究员。现任固定收益投资中心研究部负责人，同时
担任平安合信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平安惠金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平安惠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平安鑫惠90天持有期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平安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平安惠兴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平安惠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平安增利六个月

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平安惠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基金
主代码

004630
003024
003568
020262
015645
006222
020301
003286
008690
003626
005897
001664
007017
009306
006934
000379
511700
006412
003487
014468
012418
012440
007196
005766
006544

否

是

中国

硕士研究生、硕士

是

基金名称

平安合信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平安惠金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平安惠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平安鑫惠9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平安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

平安惠兴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平安惠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平安惠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平安增利六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平安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平安合颖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平安鑫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平安如意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平安惠铭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平安3-5年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平安日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平安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

平安合锦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平安惠融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平安元和90天滚动持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平安合进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平安惠信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平安惠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平安合瑞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平安惠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任职日期

2019-12-16
2020-08-25
2021-06-07
2024-01-18
2024-12-09
2025-02-20
2025-05-07
2025-11-18
2025-11-18
2018-11-26
2018-11-26
2019-04-10
2019-04-19
2020-09-07
2019-02-22
2019-03-21
2018-11-26
2020-08-25
2022-01-20
2022-08-04
2021-06-23
2021-07-15
2024-08-20
2021-06-07
2024-08-20

离任日期

-
-
-
-
-
-
-
-
-

2020-01-17
2020-01-17
2020-05-25
2021-04-08
2021-09-09
2022-01-20
2022-06-13
2022-06-13
2023-02-08
2023-04-24
2024-07-25
2025-05-07
2025-05-07
2025-11-18
2025-11-18
2025-12-02

3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6日


